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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促進方案  

 111 年 6 月 28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12803692 號函修訂 

壹、方案緣起 

    我國憲政歷經解嚴、總統直選及政黨輪替執政的洗鍊，已在民主及多元的基礎上，朝向進一

步深化及成熟方向邁進。當前教育政策以建構學生為本的教育體制，注重學習者的學習歷程，以

期運用學科專業知識與我國文化特色及民主化經驗，促使學子具備人權及公民素養，隨著全球化

及在地化兼具的潮流下，養成青年學子參與國內及國際公共事務的態度與行動力，亦為提升學生

國際競爭力之重要向度。為期各級學校學生在個人及公共領域中，具備「高品德、重感恩、懂法

治、尊人權」之態度及行為，並理解人權之平等、自由及正義等價值，展現正向積極之公民責任

，是教育體系不可或缺之一環。 

    本部人權教育的發展，起始於民國87年發布之「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人權列為國

民中小學課程的重要議題，以及88年公布「教育基本法」，第1條明定「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

育之權利，確立教育基本方針，健全教育體制，特制定本法」。89年本部召開「推動學校人權教

育」記者會，揭示重視人權及公民教育之理念與決心，後續積極推動作為如下： 

一、 民國90年：設立「人權教育委員會」（於94年起改制為「人權教育諮詢小組」）；並呼應聯

合國「人權教育十年」計畫，同年6月函頒《教育部人權教育實施方案》，實施期程自90年

至93年為期4年，將人權教育成效列為學校校務視導重點及辦學指標。 

二、 民國94年：訂頒《教育部公民教育實踐方案》，實施期程自94年至97年為期3年，以公民教

育實踐為理念，透過強化公民知能、建立友善校園及發展公民行動等策略，達深化師生民主

素養，強化公共溝通機制，並能關懷社區，開拓國際視野，善盡公民責任等目標。 

三、 民國98年：合併人權教育實施方案及公民教育實踐方案為《教育部人權教育及公民教育實踐

方案》，實施期程自98年至101年為期4年，採雙元性、融入性、全面性、生活性及漸進性等

5原則為規準，灑播人權理念及公民素養之種子至各級學校扎根萌芽。 

四、 民國101年：函訂《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中程計畫》，實施期程自102年至105年為期4年，

促使各級學校重視人權保障及公民素養之教學，並透過相關研習或進修活動，將人權及公民

教育融入校園生活中常態實施，朝向符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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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國際公約」精神意涵，提升全人關懷及終身學習之人權及公民教育發展之方向邁進。 

五、 民國106年：延續前期中程計畫實施策略相關成果，並參酌聯合國世界人權教育方案第一階

段(2005-2009)、第二階段(2010-2014)與第三階段(2015-2019)之行動計畫，總統府人權諮

詢委員會教育訓練小組《就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教育訓練相關點次政府回應之評論報告》及未

來面對攸關社會正義、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等之趨勢，研

訂第二期《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中程計畫》，實施期程自106年至110年為期4年，加深加

廣落實推動人權及公民教育，從認識人權的理念與保障機制，進而培養具備人權意識與行動

實踐，以形成正向積極的倫理道德、社會規範與公民之民主人權價值。 

    為深化尊重與包容、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等觀念，促進主動關注人權議題並能積極參與

人權行動，本部延續歷來推動人權教育之成果，持續增進學校對臺灣人權發展、一般人權及新興

人權議題（如居住正義、勞動人權、多元性別、數位人權、轉型正義、生命權等）之關注，特別

是原住民、新住民、外國人（包括移徙勞動人力、難民）、身心障礙者、兒少及其他少數群體之

個人權利或集體權利之認識與維護，並強化對社會正義、司法人權與法治意識的知能，提升學生

積極參與學校及社區公共事務審議式民主之運作，行使參政權之公民行動能力及態度，以預備十

八歲選舉權時代之來臨並深化民主發展。  

 

貳、方案目標 

一、 賡續強化各級學校教職員工生認識世界人權宣言及各項國際人權公約，認同人權及公民意識

與相關人權公約價值，認知公約保障的權利類型，關注新興人權議題，建立維護人性尊嚴的

理念。 

二、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推動，發展課程及教材，充實推廣宣導師資，延續人權及公民教

育與相關人權公約推動經驗，著重前瞻規劃及深化耕耘，以營造落實人權保障、重視公民責

任、相互尊重與包容之友善教育環境。 

三、 持續暢通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之管道並建立參與及溝通審議之機制，培養其理性思辨及包容他

人意見之能力，形塑自治自律之民主平權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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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施原則 

一、 系統性：以學生為學習的主體，運用學校課程及建構人權環境，營造富涵人權氛圍及公民參

與之友善校園環境，系統化培育學生各教育階段人權及公民素養之養成。 

二、 整合性：統整本部及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相關行政及人力等資源，發揮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

關人權公約宣導推廣效益。 

三、 全面性：強化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內涵融入各科目及各項教學活動中，掌握推動

面向之普及與關聯度。 

四、 實踐性：促進人權教育理念及公民素養與相關人權公約意旨落實於個人、家庭及社會生活中

，實踐及運用於日常活動以內化為個人思考及行為之中。 

五、 延續性：注重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實施之連貫與延續性，並落實追蹤及改善機制

以加強推動成效。 

六、 前瞻性：掌握社會脈絡與國際趨勢，結合新興議題與人權案例，培養學生因應未來環境變遷

的學習與回應能力 

肆、實施策略 

    為使人權及公民教育朝推動目標邁進，本方案規劃4項實施策略，依序為「營造尊重人權氛

圍及公民參與之友善校園環境；發展並落實人權及公民教育課程與教材；加強教師專業倫理及人

權公民法治素養；普及宣導人權及公民教育之理念及行動實踐」，本方案有關人權公約課程或活

動之推動與教材或教案之發展，應加強發展各項國際人權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兒童權利公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約及其他

人權公約為重點。其工作項目及相關指標表列如下： 

實施策略 工作項目 相關指標 辦理單位 

一、營造尊

重人權氛圍

及公民參與

之友善校園

環境 

1. 規劃補助地方政府、高級中等

學校及大專校院設置學務資源

中心學校，研議人權及公民教

育年度重點工作(相關人權公

約之推動宣導與人權環境之營

造為必要執行項目)，並建立

學校間橫向資源之整合聯繫。 

統計設置校數，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消

長情形及辦理成果

。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2. 建立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之機制 1.說明辦理內容及  教育部(國教署、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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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工作項目 相關指標 辦理單位 

及運作事宜，並建全高級中等

以上學校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

之學生會，並鼓勵校園公共事

務採取審議式民主之機制。 

進度。 

2.統計高級中等以

上學校由全校學

生選舉產生之學

生會設立比例及

審議式民主運作

情形。 

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3. 建全各教育階段學生申訴制度

，以保障學生權益並強化學生

之司法人權與法治意識。 

說明辦理情形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4. 檢視各級學校友善校園人權環

境指標，並輔導各級學校依據

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評估結

果，提出後續各年度自我改進

措施。 

統計各級學校執行

自我改善校數，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辦

理成果。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5. 補助並鼓勵大專校院及高級中

等學校社團至中小學或相關機

構，帶領或發展人權及公民教

育活動。 

統計補助社團數及

計畫數，比較年度

消長情形及辦理成

果。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二、發展並

落實人權及

公民教育課

程與教材 

1. 引導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展

人權及公民教育與兒童權利公

約等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

主、轉型正義及公民行動方案

校本特色課程或活動(含特色

範例分享)，開發或導入有關

教材及教案(含數位影音方式)

。 

統計辦理校數及教

材教案數，並比較

說明年度間消長情

形及辦理成果。 

 教育部(國教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2. 賡續強化中央及地方人權教育

輔導團之功能，配合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之進程，將人權及

公民教育與兒童權利公約等相

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轉

型正義及公民素養意涵融入國

民教育及後期中等教育階段課

程，並發展教材教法及數位影

音資料。 

說明辦理內容及進

度。 

 教育部(國教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3. 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進

程，落實各階段各領域、群、

科教科書課程內容涵納融入人

權及公民教育內容，並編輯人

權及公民教育、審議式民主、

1.說明辦理內容及

進度。 

2.教科書審查時加

強檢視有關人權

及公民教育融入

 教育部(國教署) 

 國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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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工作項目 相關指標 辦理單位 

轉型正義及公民素養之教學與

課程參考手冊。 

課程之狀況。 

 

4. 鼓勵大專校院開設人權及公民

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

民主、轉型正義及公民素養之

課程或活動，並於課程資源網

公告有關資訊。 

統計開設校數、課

程數及修課學生數

，並比較說明年度

間消長情形及辦理

成果。 

 教育部(高教司、技職

司) 

5. 鼓勵社區大學、國立空中大學

及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開設人權

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

審議式民主、轉型正義及公民

素養之課程。 

統計開班數據，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消

長情形及辦理成果

。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三、加強教

師專業倫理

及人權公民

法治素養 

1. 規劃補助地方政府、高級中等

學校及大專校院針對一般教師

、導師及學校行政人員，辦理

人權及公民教育與兒童權利公

約等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

主、轉型正義及公民素養之研

習、進修活動(含線上學習)及

研討會。 

統計補助場次，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消

長情形及辦理成果

。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2. 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包含

法治概念、法規認知、教師專

業倫理、人權及公民教育等深

化課程與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

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轉型

正義、公民素養及情緒管理等

相關之師資職前課程或教師進

修活動。 

統計開課數據及參

與人次，並比較說

明年度間消長情形

及辦理成果。 

 教育部(師資藝教司) 

3. 強化中央及地方政府教學輔導

組織中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之

功能及運作事項。 

說明功能及運作機

制。 

 

 教育部(國教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4. 定期更新人權及公民教育、審

議式民主、轉型正義與兒童權

利公約等相關人權公約師資人

才資料庫。 

說明更新內容(含分

區情形)。 

 教育部(國教署、學務

特教司、青年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四、普及宣

導人權及公

民教育之理

念及行動實

踐 

1. 結合有關機關及民間團體(含

司法或法律相關團體)等單位

之資源力量，共同推動及辦理

人權及公民教育與兒童權利公

約等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

主與公民素養、法治與司法制

度及社會正義之相關教育課程

統計辦理場次，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消

長情形及辦理成果

。 

 

 

 教育部(各單位及國教

署、體育署、青年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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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策略 工作項目 相關指標 辦理單位 

或辦理相關之研習與活動。 

2. 於各校新生入學說明會、有關

會議或座談會等活動，多元宣

導人權及公民教育、學生權利

義務、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人

權公約、審議式民主之計畫、

方案或實施重點。 

統計宣導場次，並

比較說明年度間消

長情形及辦理成果

。 

 教育部(各單位及國教

署、體育署、青年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3. 持續進行本部人權教育資源網

之維護及資料更新事宜。 

說明更新內容。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4. 配合總統府及行政院新興人權

及公民相關政策，辦理有關計

畫或活動。 

說明辦理內容及進

度。 

 教育部(各單位及國教

署、體育署、青年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5. 補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家

庭教育中心加強辦理親職教育

活動，符合新住民、原住民族

等不同家長教養需求，並落實

兒童權利公約精神，確保兒童

及青少年福利及福祉。 

統計補助各縣市政

府件數及學校數，

比較年度消長情形

及辦理成果。 

 教育部(國教署、終身

教育司)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6. 就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行政

人員，規劃辦理人權及公民教

育與兒童權利公約等相關人權

公約、審議式民主培訓課程。 

統計開辦之培訓課

程數及參與人次(含

自辦實體課程及線

上數位課程)，並比

較說明年度間消長

情形及辦理成果。 

 教育部(人事處、國教

署、體育署、青年署)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 

7. 人權教學資源推廣活動 加強國際教育交流

合作，參考國外經

驗，深化校園人權

教育理念。 

 教育部(各單位及國教

署、體育署、青年署) 

伍、經費需求 

    經費來源以本部各單位及國教署、體育署、青年署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編列

年度預算及專案補助支應為原則。 

陸、考核機制 

一、 本方案由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進行列管及追蹤作業，相關實施策略所列各主（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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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每半年需填報相關執行成果，並彙整提報教育部人權工作小組委員會議報告討論，俾作

為本方案評估與檢討之參據。 

二、 各主（協）辦單位得依據本方案訂定年度計畫及相關配套方案，並應督導所屬落實辦理，各

級學校執行成果並應納入校務視導重點及各校辦學指標等檢視。 

三、 對於推展本方案績效優良或有功之人員，得酌予勉勵或表揚，俾激勵士氣提升辦理成效。 

柒、預期成效 

一、 整合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之推動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有關資源，協

助學校及社區規劃推動人權及公民教育、審議式民主，以促進民主深化，落實人際間相互尊

重、包容與關懷精神。 

二、 透過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研習活動，提升教育人員人權及公民教育

、審議式民主理念與知能，以使人權及公民教育之精神意涵、審議式民主運作之知能與公民

行動之態度，有效融入各類課程及教學活動中。 

三、 建構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之人權及公民教育氛圍，經由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之實施，培

養學生思辨人權理念與提升民主素養，以具備公民行動之意願與能力，具體實踐於生活中，

進而使其瞭解自我權利與義務並習得尊重他人之公民態度。 

四、 藉由人權及公民教育與相關人權公約、審議式民主觀念之宣導，與國際接軌，實踐世界公民

的責任，並提升國家整體競爭之軟實力。 


